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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

人权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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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权的历史

年前，德意志帝国议会起草了一份人权清单。该议会

的最高任务就是要通过民主的形式使皇帝合法化，并通过授

与皇冠而任命他为皇帝。该皇帝拒绝说，一个皇帝，一个神

授的皇帝，不能由人民选举的议会赐予皇冠！

中世纪的国王们把他们自己视为神授的统治者，他们必

须主宰人民的命运来侍奉上帝。国家的一切行动都以上帝的

名义进行。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，亦即神授的统治者，

不需要任何人权。国王是最高统治者，不受司法的约束。

关于人民具有神圣权利的观念，在众多哲学和文化中都

可以找到。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出现的人权保障书，首次出现

于著名的 年英国大宪章。尽管他们宣称自己相信人权，

但握有“统治权”的国王从来不让他们自己受到约束。他们

总是说，在国王的亲自看护下，人权会得到最好的保护。

然而，支撑着对人权的现代理解的基本观念是这样一种

认识：有必要提醒其遵守人权的义务的正是政府。人权标明

了国家权力的边界，对立法机关的权力设置了一种限制，要

求政府尊重人的尊严，即使这样做使政府不高兴。这种义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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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正是人权的基本内容 应当能够得到独立司法的保

障。如果国家元首蔑视人权的话，法官应当有可能审判他。

显然，如果我们把人权理解为权利，那么最终这些人权

就只能委托法官来保护了。因为如果法院既能够作出必要的

判决来保护一项人权，也同样能够确定一项人权的内容、范

围和界限，那么这项人权就只是一项权利而已。

在 世纪的英国，第一个自由主义的国王以不流血的革

命取得了王位。他同其议会一起公开地确认了一系列人权

（即 年的人权法案）。这些人权成了后来所有人权宣言的

基础，从 年的美国《独立宣言》，法国革命的《人权宣

言》，美国宪法的《人权法案》，到现代的联合国《人权宣言》

和欧洲委员会的《人权宣言》。

随着各项人权的成文化的牢固确立，国家元首的地位发

生了根本的改变。谁想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，谁就必须承

认公民享有基本的、不可侵犯的权利，就是政府也不能侵犯

这些权利。那么，由此人民得到了革命的权利和任命政府的

权力吗？的确如此，因为人民享有基本权利，这就意味着他

们凭借自己的权利就能够任命一个新政府。如果人民没有人

权，他们决不可能证明他们有权利审判国家和政府。

国家权力的民主化吹响了人权胜利进军的号角，至少在

字面上是如此。从此时起，再也没有发生不以人权的名义对

当局和剥削者的滥用权力提出挑战的革命。无疑，人权也起

源于各种各样的民主革命，这些革命自 世纪以来推翻了一

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。

许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权观念是不能被抹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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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自兹以降人权屡被滥用，但人权的观念仍然确保国家的

和国际的组织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把纸上的人权转变为现实中

的人权。这样，人权终究对当今民主国家的命运产生了重大

的影响。

人权是人类启蒙观念的反映。启蒙是现代民主的基础。

每一个“启蒙了的”人都能够独立地运用理性来掌握自己的

命运。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“主权者”，任何国家机关都不能

强制个人接受一种与他或她认为正确的理性形式不同的理性。

世纪和 世纪的革这一人性观后来成了 命和民主运动的

基础。

当然，一个有思想的人仍然会犯错误。不过，这种错误

不能用国家的既有暴力来纠正。相反，我们必须假定，在不

同的观点和意见的冲突之中，正确的和更有价值的意见会占

优势。不仅在经济竞争中，而且在畅通无阻的意见竞争中，

最优者总是占上风，因为最终会有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，保证

最优者在公开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

到 世纪末，马克思主义及与其相伴的共产党形成了一

种完全不同的人性观，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权的地位。按照

这种观点，人是一种没有根的、异化的存在，由于所有权和

产品而受到剥削。被剥削的和异化的人自己不能认识到什么

东西对他有利。如果放任他，那么他就会滥用自由以谋取自

私的利益，而不是用它来为所有的人谋利益。

因此，必须首先改造人，以便使他确实能够正确地思考。

在这个过渡时期，显然不可能存在任何人权。国家的使命毋

宁是要改造人民，以使他们能够“合理地”行使其自由。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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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被“推入自由”，直至他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由

于这些理由，人被以人权的名义受到非人的对待，以便为某

种未来的社会天堂作准备。

还有一些理论把人划分为阶级，使某些人成为“上等

人”，诸如纳粹德国中的“雅利安人”。这些理论导致了最恶

劣的人性扭曲。比如，纳粹德国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消灭整

个犹太民族，因为犹太人被视为劣等人，并被认为对人性有

威胁。斯拉夫民族被列为略高一等的人。他们被视为二等人。

因此，仅仅是为了把他们当做奴隶来加以剥削，才使他们免

遭灭绝。只有当人们认识到人人最终平等时，人权才有可能

存在。

在本世纪早期和末期发生的民族迁移和民族清洗是独裁

的领土民族主义对人性的最恶劣的扭曲，这种民族主义只承

认人是一个民族的一部分。这种民族主义为了集体的利益把

公民的自由权扼杀在萌芽状态，该集体必须为所有人着想，

并为每一个人确定终极的道德价值，阉割了各个人的关于人

的常识。

个体主义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不

可调和的。个体主义意识形态认为，每一个人以及他或她的

理性，是能够区分正确与错误、真理与谬误、善与恶的最高

终级权威。面对这种理性，国家权力发现了自己的界限。相

反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确信，只有国家才知道，什么是真，

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正当，因而它能够证明，它强迫人认识这

个“真理”是正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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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们为什么需要人权？

实例一

几年前，瑞士联邦法院裁定，某州的男人再不能否认妇

女享有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的权利。男女平等对待权是一

种非常基本的人权，因而必须由法院加以倡导，哪怕违背了

表面上的多数派的意志。

实例二

几十年前，美国有色人种的子女在学校里和在受教育的

机会上都受到了歧视。他们在专门为有色人种建立的学校里

受教育。后来，在 年代早期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，分校

上课的政策在教育体制上实际导致了对有色人种少数民族的

歧视，因此，白种人同有色人种应当同校上课。

实例三

几年前，在瑞士的洛桑，一位贝利洛斯夫人受到了罚款

处罚，因为警察认定她参加了一次非法的示威。虽然这位离

婚女子的前夫能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在案发之时，她和

他在餐馆里，他向她支付他们的孩子的抚养费，但警察却坚

持认为，他们看到她在示威队伍之中。没有一个独立的法院

能够搞清楚到底谁是正确的：警察署明白，警察应受到比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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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被指控的示威者更多的信任。因此，警察坚持罚款。由于

该项指控没有由法院审理，所以这项罚款被欧洲人权法院推

翻了。每一个人都必须有公平的机会在一个能够不受警察影

响地独立审查问题的法院面前陈述自己的主张。

实例四

一个年轻人家庭从南斯拉夫战地流亡到了瑞士。父亲是

南斯拉夫军队中的一名军官。他是塞尔维亚族人，他的妻子

是克罗地亚人的后裔。因此，他不想在一个将使他向妻子的

兄弟开枪的军队中作战。后来，克罗地亚当局决定，他们要

征召这个反对在塞尔维亚军队中服役的有良心的人参加克罗

地亚军队。但是，在克罗地亚军队中，他又将向他的家人开

战。

没有法院的判决，瑞士某州的妇女至今还不会有投票权

或竞选职位的权利；没有法院的判决，美国的有色人种仍然

不得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“种族隔离”学校；没有人权法院，

贝利洛斯夫人就要为她从来没有犯过的罪支付罚金。由于避

难权还不是一种公认的人权，那个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家庭就

不能指望他们在寻求避难之中赢得官僚机关的同意。

尽管人民能够保护自己免遭专横统治，但是我们仍然需

要人权，因为只有人权能够保护少数派免受多数派的歧视。

法院必须确保少数派能够免受多数派的侵犯。那些没有投票

权并被男人多数派否认了这种权利的妇女，只能通过法院的

判决来获得她们的权利。受到白种人多数派歧视的有色人种

只能借助诉讼活动来保护他们自己。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很难

为人权观点所说服，他们只追求那些反映多数派政治利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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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。相反，法院不能根据政治权力的分配来作出判决。

法院的判决只有在采纳了合理的论据时才是有说服力的。

如果有明显的论据表明，有色人种的儿童不应当受到分校上

课的歧视，那么法院就必须作出有利于被歧视的少数派的判

决。人权保护少数派，因为人们把人权托付给了法院。

贝利洛斯夫人在洛桑被判犯有她从来没有犯的罪，如果

它能够没有一个国际性欧洲人权法院 不顾瑞士的意志来

保护她的权利，她就没有机会推翻这项判决。通过国际法来

限制国家权力是惟一可行的方式，因为人权属于民主宪政所

承认的价值观。国际法提供的保护在当今仍然是非常初步的。

然而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它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。如果没有人

权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诉诸欧洲人权法院以借助它的帮助来对

抗国家。

在国际法中，避难权还不被承认是一项人权。那个来自

前南斯拉夫的家庭，结果没有机会通过适用一项被普遍承认

的国际法原则来获得避难。也没有一项人权免除我向亲戚开

战的义务，以及免除我为本国服兵役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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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性的脆弱

人权的最大威胁潜伏于那些统治者、那些吹嘘人权的人

以及那些在选举宣传中滥用人权的人身上。政府机关中认真

看待人权的人将会谦逊地承认，人权使统治变得何等困难。

然而，他还是会自己肩负起人权的重担，因为他承认，在付

出了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的高昂代价后，人们可以赢得一种

更高的善：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。

当一个国家的各种机构都是按照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的

原则来安排的，从而使得服务于这些机构的人，无论是国家

的元首、政府官员还是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成员，都必须

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认真地看待权利，此时，人权才能得到

有效的保护。

在具体的情况中实现人权是困难的，这同人权原则一样

是没有争议的在应当当做抵制社会侵害的东西而加以保护

的个人自由与社会防备独夫的权利之间的界线，在具体的情

况中总是需要重新划定。

任何把人权委托给政治当局来保护的人都是天真的，从

最终意义上说，只有法院和那些拥有相应权力的巡视官，才

能保证议会、政府和行政机关不滥用它们的权力。他们处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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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的位置上，能够可靠地保障人权优先地为弱者和毫无防

卫的人服务，而不是仅仅为有权有势者服务。只有在通过法

律来统治而不是通过人来统治的国度里，人权才能得到保护。

如果政府在人权方面的行动不能受到检查和审查，那么，

那些进行统治的人就总是只能听到他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和警

察的话，从而相信在特定的情况中，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基础

上，有必要对个人自由和人权保护加以限制。关于“国家的

理性”，这些行动总能向公众证明是正当的；为了国家福利，

这些行动总是显得在表面上站得住脚。各政党几乎不关心，

在特定的情况中，代价（亦即对人权的侵犯）是否太高昂；

只有法院和巡视官，才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每一种具体的情况。

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天使，我们就不需要人权。人权之所

以必要，是因为我们从经验中得知，人不能被授以无监督的

权力。每一个能够行使无监督的权力的人，都很容易受到屈

服于他的攻击性、消除自己的挫折感、并且让那些在他的统

治之下的无力自卫的人感受他的权力的诱惑。进而言之，如

果他认为他所控制的人是真正的或潜在的对手，或者是劣等

群体的成员，那么，现在还使他不敢进行恐吓、剥削甚至折

磨和强奸的最后保留区，很快就会荡然无存。

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魔鬼，任何关于人权的讨论都将同样

没有意义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最好的机构也不会有助

于促使统治者以及行政机关的成员来尊重人权，使其权力只

为既定的目标服务。

正因为人类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魔鬼，所以我们才有资

格期望那些统治者、控制着毫无防卫的人的官员会从监督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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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评和坏经验中学习。我们才有资格指望他们采取所有必要

的步骤，以免受到复审机构的合理批评，并且遵守上级机关

规定的行动方针和指示。如果他们动不动就受到其他机构的

复审，那么，他们显然就能够限制他们夸耀和积聚权力的倾

向。

在那些少数民族没有机会维护自己的地位以抵抗民主的

多数派的国家里，当多数派控制一切并决定一切的时候，就

存在着侵犯人权的危险，而无力自卫的少数民族就要受民主

的和专横的多数派的摆布。因此，多数派能够证明自己的至

高无上性，它支持那些煽动一个居民共同体仇恨另一个少数

民族共同体的大众媒介。由此，一种暴力横行、仇恨泛滥的

气候就会发展起来，在这种气候下，保护人权是没有希望的。

贫困和社会衰落，对保护人权来说，也是严重的危险。

它们会削弱国家和法律秩序在失业者和被忽视的人们当中的

信誉，这些失业者和被忽视的人或者会以自己的方式发泄他

们的攻击性，或者会在挫折中对社会上的无力自卫的外国人

进行报复。如果国家逐渐地瓦解为一个无权的组织，自我解

体或者让腐败和犯罪猖獗，那么国家将总是第一个为此付出

昂贵代价的弱者。

不幸的 一种不是，人权过于频繁地被当作一种武器

那么有效的对付国家和社会中的权势者的武器。最终，人权

只能在法律得到遵守和实施的国度里获得实现的机会。一个

法律不再起保护作用的国家，也不再能够保障人权。

年前）在孔子（大约 的哲学中，有一个说法，当代

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当像古代的国王那样铭记在心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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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

曰“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”曰“：去兵。”子

贡曰“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”曰“：去食。自

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

我们找到了这种对宪法和国家机构信任的基础，它们就

是，必须确保政府认真地保障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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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反思

任何参观过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人，永远都不可能在记

忆中抹去他曾见到的一个个场面：小孩的装满玩偶和玩具的

箱子被细心地码在一间大屋子里，堆积如山，好像在等待它

们的小主人来作最后的挑选。在许多小箱子上，用粉笔写的

“丽贝卡”“、伊斯尔”“、伊莎克”等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孩子和

家庭的名字，都清晰可见，而这些人都被暴徒们赶进了煤气

杀人室。

奥斯威辛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。在希特勒

的纳粹德国就“最终解决办法”作出决定之前，没有任何一

个国家曾通过一项全面灭绝无自卫能力的民族群体的法律。

少数民族群体曾经被奴役被征服，现在依然在被逐出他们的

家园。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，先前从来没有过哪个国家如此

不人道地、野蛮地决定，要宣告一个从来没有威胁过国家安

全的少数民族为毫无价值的人并且要全部消灭掉。这些法律

的后果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所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侵犯人权

的行为。

这样的事情何以可能？它会重演吗？许多人士忧心忡忡

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的确，人类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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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人权的行为不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现实的，它们是长期以来

歧视和仇恨犹太人的结果。许多基督教徒总是认为，整个犹

太民族都应当对耶稣之死负责。几个世纪以来，这种仇恨一

次又一次地引发迫害犹太人的悲剧。然而，今天，有几位著

名的法律史学家证明，按照 经》的描述，对耶稣的审判

不可能是按照古犹太法律进行的，因此，即使是那个时代的

犹太人也不能对耶稣之死负责。

不能让一个人对他不能负责的行为承担罪责。但是，我

们却常常陷入对不同的民族进行概括的陷井：一群外国人犯

了某个罪，所以其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被贴上会制造公共危险

的标签。

如果你在种族上、文化上、精神上和知识上过高地估计

了别人，那么你就会同时诽谤所有那些未能饮用过这种文化、

宗教、种族和民族之泉的人。这些劣等人没有那么多权利，

甚至没有任何权利，如果他们阻碍了“上等人”走向自由的

车道，那么他们就只是无用的害虫，应当全部消灭。纳粹主

义把种族主义的最恐怖的后果付诸了实施。

然而，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：那些与你我一样的个人

会随时折磨无辜的人，屠杀婴儿，用小孩作可怕的、痛苦的

实验，挑选人送进煤气杀人室，甚至当集中营的居民在工作

的路上碰巧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时，集中营的军官拿射击他们

来取乐。

这种野蛮行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全面的解释。许多

犯下过这种罪行的人为自己辩护说，他们的受害人不是人，

只是老鼠之类的害虫，应当赶尽杀绝。他们把我们带到幕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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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真正策划者那里，这些策划者想证明，人类划分为若干不

同的等级，应当根据其种族、宗教、民族和语言身份而区别

对待。那个不承认人在原则上具有平等的权利并具有同等的

价值的人，那个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宣传方式散布诸如“无

教养”之类说法的人，那个附带地煽动仇恨其他民族的火焰

的人，那个制造恐怖的人，要对那些把人领进煤气杀人室的

暴徒们承担一份责任。

不过，无数冷漠的、不准备为了人类人尊严和人权而站

出来的人也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这些冷漠的人既不在国内也

不在国外抗议早在 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律，那就是众所周

知的决定对犹太人给予最可怕的歧视和侮辱的法律；当瑞士

外交官同德国代表就给德国犹太人的护照加盖犹太标记达成

协议（瑞士当局以此防止德国的犹太人逃入瑞士）时，这些

冷漠的人没有集合起 年代，当意大利法西来进行抵抗。在

斯政权要求教授们向法西斯主义宣誓，保证教育学生成为法

西斯意大利的忠实成员时， 名教授中只有大约 的

人拒绝宣誓。例如，天主教教堂的借口是含糊不清的：法西

斯主义应当就是意大利国家，自欺欺人，还证明其签署文件

的行为是正当的。这些冷漠的人耽心的只是自己的生计，他

们构成了为独裁者和民族仇恨煽动者铺下的红地毯的表层。

各政党的激进领导人通常很容易地把这些冷漠的人争取

到自己的阵营中来。随着仇恨性的宣传和许诺，这些冷漠的

人可能被争取来进行首次小规模的野蛮行动。那些使自己纳

入犯罪圈子 寻找理 以便洗刷他们良心上的暴虐。这些由

理由可以在各种小册子里找到，这些小册子把某个种族、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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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或民族群体贬为二等人，危害他们，宣称他们是野蛮的敌

人；同时又盛赞某个民族群体为道德上优越的统治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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